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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京 0106民初 15608号       

原告：张蕊玲，女，1962年 12月 26 日出生，汉族，住天津

市河北区红星路中山东里 29 门 201 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伟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蕊芳，女，1966年 10月 19 日出生，汉族，住山西

省平遥县东石头坡巷 29号。 

原告张蕊玲与被告张蕊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

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

张蕊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伟杰和被告张蕊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蕊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

款 346 918.50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信用卡逾期还款产

生的利息损失 6350.98 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

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的姐姐。2016 年，被告称可以帮原告在中

国光大银行北京金源支行办理一张信用卡与用于该信用卡还款

的储蓄卡，但办理后被告未将以上卡片交给原告。被告在使用过

程中通过刷卡消费、套现的方式透支信用卡，再将应还金额转入

配套的储蓄卡以还款，被告长期通过使用原告信用卡的额度的方

式向原告借款，原告多次要求返还信用卡，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



 

 - 2 - 

被告通过透支信用卡的方式借用原告 346 918.50 元未偿还。虽

然原告与被告之间虽未签署书面借款合同，但原告已通过借用信

用卡的方式完成了资金的出借，被告实际使用原告资金，且认可

欠款事实的行为已经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经原告多

次催要仍拒不归还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并承担因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被告张蕊芳辩称，认可被告向原告借款 346,918.50 元，但

不认可利息，利息应由原告负担。被告与原告系亲姐妹的关系，

确实是被告借用了原告的信用卡，但信用卡当时是原告亲自去办

理的，办好之后才把信用卡给了被告，让被告使用。被告当时是

用信用卡进行资金周转，从 2017 年左右开始使用，基本都能顺

利还款。2019 年原告向信用卡银行表示是被告在使用这张信用

卡，于是银行就以持卡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为由冻结了这张银

行卡，导致被告无法再刷卡用于周转资金，只能先偿还之前的欠

款，由此才产生了利息。原告在告知银行是被告在使用该信用卡

之前，应该与被告先协商，而不应该自作主张告诉银行，被告的

信用卡也因为偿还原告借款而无法偿还被冻结了。 

经本院庭审质证，张蕊玲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电子账

单、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电话录音等全部证据材料符合有效证

据形式要求，形成完整证据链，故本院对其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

事实如下： 

中国光大银行于 2020 年 4 月 4 日给张蕊玲发送光大信用卡

电子账单（2020年 4 月 3 日），显示本期余额为 346 918.50 元，

记账日 2020 年 3月 25 日的违约金为 6350.98元。后中国光大银

行于 2020 年 11月 4 日给张蕊玲发送光大信用卡电子账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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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3日）显示本期余额仍为 346 918.50元。张蕊玲女儿与

中国光大银行客服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的电话录音显示信用卡

是延期还款状态，违约金是 3月份的账单未按时还款产生，金额

为 6350.98元。 

加盖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金源支行业务专用章的中国光大银

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显示，从 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张蕊玲名下账号为 6226570000594439 的银行卡共发生

交易 600 笔。2020 年 3 月 21日，该账户为只收不付冻结状态。 

张蕊玲称，涉案信用卡是张蕊芳办理的，办理好后一直由张

蕊芳套现用于经营，张蕊玲从未使用该信用卡借款或还款；使用

过程中，张蕊芳只需要向银行还款，不需要另行向张蕊玲还款和

支付利息；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借款合同。张蕊芳则称涉案信用卡

是张蕊玲本人办理的，对于张蕊玲所称其他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张蕊玲和张蕊芳一致认可张蕊芳使用张蕊玲的涉

案信用卡，双方通过借用信用卡的方式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蕊芳在正常还款的情况下并未向张蕊玲支

付利息或其他费用，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因张蕊玲为涉案信用卡的开卡人，

故张蕊玲成为银行催款对象。张蕊玲目前的困境是因张蕊芳借用

张蕊玲的信用卡而又不按期还款导致，故张蕊芳应按实际使用的

金额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对于发卡行收取的违约金，同样系张蕊

芳未按时还款导致，与张蕊玲告知银行系张蕊玲使用故银行冻结

了涉案信用卡无直接关联，故张蕊玲有权主张该部分损失。张蕊

芳应按银行标准偿还张蕊玲相关费用，以便张蕊玲向银行还款。

张蕊玲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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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张蕊芳偿还原告张蕊玲

借款 346 918.50 元；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张蕊芳赔偿原告张蕊玲

因信用卡逾期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 6350.98元。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599 元，由被告张蕊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闫  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钟秋玲 


